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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「外語群─應用外語科英文組」學分一覽表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

究所(含輔系) 外國語文學系（大學部、碩士班） 

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9 選備學分數 17 
類型 科目名稱  學分數 備註 
必 
備 
科 
目 

翻譯習作 3  

英語口語訓練(一) 3 * 

英文作文(一) 3 * 

小計 9  

類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

選 
備 
科 
目 

語言學概論 2  
英國文學 2  
美國文學 2  
英語教學法 2  
發音練習 2  
英語測驗與統計 2  
語言與文化 2  
外語習得(一) 2  
演說技巧 2  
同步翻譯(一) 2  
文學作品讀法 2  
高級英文文法(一) 2  
英語史 2  
新聞英文 2  
戲劇導讀 2  
英詩導讀 2  
話語分析 2  
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 2  
商用英文 2  
英語聽講教學 2  
口譯初階 2  
口譯進階 2  
實用英文 2  

小計 46  
說明 

1. 「*」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。
2. 擁有「CEF 語言能力參考指標高階級以上(含高階級)程度」的英檢證照，相當

於 GEPT 中高級或 TOFEL iBT 79~80(含)分以上或 TOFEL CBT 213(含)分以上
或 IELTS Band 6.0(含)以上或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FCE 等，可免修
習必備科目「英語口語訓練一」3 學分與選備科目「發音練習」2 學分。 

3. 欲認証外語群─應用外語科英文組者除上列學分要求外，另需擁有相當於
「CEF 語言能力參考指標高階級以上(含高階級)程度」的英文檢定證照。 

4. 105 學年度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須取得 18 小時業界實習時數，由本校併入師
資生學習護照認定之。 

 


